
 

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

免試生 /陪同人員自主健康聲明書  

招生學校：南臺科技大學  

本人(免試生)               ，免試編號為               ，參加111年7月

20日(星期三)「111學年度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」現場登記分發報到作業，悉

遵照招生學校當日防疫措施引導，並配合現場量體溫與全程佩戴口罩。 

保證本人與陪同人員
註1               之身體健康狀況良好，且非屬衛生福

利部疾病管制署限定須「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自主防疫」等禁止外出之對象
註2。

特此聲明，倘有不實，願自負法律責任與相關單位裁罰。 

此  致   

南臺科技大學  

 

免試生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.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(聯絡電話/手機) 

陪同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.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(聯絡電話/手機) 

免試生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.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(聯絡電話/手機)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11   年  7   月   20 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註1：每位免試生可隨行入校陪同人員以1人為限。 

註2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網站https://www.cdc.gov.tw/                   CDC網站： 

註3：本項聲明書由招生學校依”個資保護法”善盡保管之責，並於蒐集日起至少28日後， 

       依校內程序作銷毀。 



附件 

111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 

代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委託書 

  茲代理委託人辦理「111 學年度南臺科技大學五專聯合免試入學」現場

登記分發報到作業，並遵守委員會「受委託人以代理一名免試生為限，並不

得由其他免試生代理參加分發」，違者不予受理之規定。 

    若因此遭致權益受損，委託人願負一切責任，敬請  准予代理相關手續。 

 

        此致 

  南臺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

 

委      託      人 ： 

委 託人 身分 證統 一編 號： 
( 居 留 證 號 或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統 一 編 號 ) 

受    委    託    人 ： 

受委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( 居 留 證 號 或 入 出 境 許 可 證 統 一 編 號 ) 

受 委 託 人 通 訊 地 址 ： 

受 委 託 人 電 話 ：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  試  生  簽  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試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註：煩請受委託人攜帶委託人及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查驗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11  年 7   月     日 

 



請
沿
此
線
小
心
剪
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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